济宁市门诊慢特病待遇承诺书
	承诺人姓名：
	代开药人姓名：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以下事项承诺人及代开药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

1.代开药人来医院代开药时，须携带代开药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承诺人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保卡或门诊慢特病医疗证（纸质或电子版）；

2.本承诺书自签订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有效期期满后承诺人仍有代开药需求的，以及更换代开药人的，须新签订《济宁市门诊慢特病待遇承诺书》。

承诺人及代开药人郑重承诺：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材料均真实有效，不存在任何虚假信息，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注：代开药人首次开药时需将《济宁市门诊慢特病待遇承诺书》交定点医疗机构留存。

	承诺人（签名或按手印）：
	代开药人（签名按手印）：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